
古某某贩卖、运输毒品、洗钱案——自洗钱行为的认定 

一、基本案件 

  2021 年 3 月间，被告人古某某与侯某(另案处理)商量确定进行

毒品甲基苯丙胺(冰毒)交易后，古某某为掩饰、隐瞒其犯罪所得的

来源和性质，利用陶某某(另案处理)名下中国农业银行账户接收侯

某转存毒资 17 万元，并指使陶某某于同年 3 月 30 日、31 日分两次

通过银行柜台取现方式支取。3 月 31 日，古某某又指使陶某某将毒

品从湖北省武汉市送至北京市侯某处。同年 4 月 1 日 10 时许，民警

在北京西客站出站口附近将陶某某查获，从其身上所背双肩背包内

当场缴获白色可疑晶体四包(经鉴定含有甲基苯丙胺成分，计重

193.92 克)。2021 年 6 月 1 日，公安机关在湖北省武汉市将被告人

古某某抓获。 

  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于 2022 年 1 月 17 日作出(2021)京 0101

刑初 860 号刑事判決：一、被告人古某某犯贩卖、运输毒品罪，判

处有期徒刑十五年，剥夺政治权利三年，并处没收个人财产五万元;

犯洗钱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三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二万元;决定

执行有期徒刑十六年，剥夺政治权利三年，罚金人民币二万元，没

收个人财产五万元;二、继续追缴被告人古某某违法所得十七万元，

予以没收;三、在案扣押未移送本院之物品，由扣押机关依法处理。 

二、案件裁决 

  第一，从 2021 年 3 月 1 日起施行的《刑法修正案(十一)》对洗

钱罪的刑法条文作了重大修改，将“自洗钱”纳入洗钱罪的打击范



围。由于洗钱行为破坏了金融管理秩序，切断了犯罪所得的资金与

上游犯罪的关联，同时又具有助长上游犯罪的性质，加之洗钱行为

对国家安全和国际政治稳定可能带来的高度风险，以及打击洗钱犯

罪的国际趋势，自洗钱行为不再是上游犯罪的自然延伸，不属于事

后不可罚行为，应单独认定为犯罪。 

  第二，应先明确洗钱行为的本质，以区分洗钱行为与非洗钱行

为。行为人具有掩饰、隐瞒犯罪所得及其收益的故意，在刑法第

191 条规定的上游犯罪完成后，对犯罪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实施了

转换、转化等清洗行为。洗钱行为的本质在于使上游犯罪所得“表

面合法化”，最终是否成功掩盖犯罪所得的非法性不是其构成要素，

即认定洗钱违法犯罪时无需要求其达到完全逃避监管和侦查的客观

效果。如行为人仅对上游犯罪所得及其收益实施持有、藏匿、改变

财物存放场所，增设或更换财物保管人，及未改变财物形态的日常

使用和消耗型生活消费等情形，未转变非法所得及收益性状和本质

的行为，不应认定为自洗钱行为。 

  第三，自洗钱行为与上游犯罪的区分。洗钱罪的认定以上游犯

罪的认定为前提，因而属于犯罪构成的形式上的洗钱行为不宜认定

为洗钱罪。如以财物交付、取得为既遂要件的犯罪中，利用他人提

供账户接收上游犯罪所得，是犯罪目的的实现过程，属于上游犯罪

构成要件的一部分，不需要再评价洗钱行为，如接收犯罪所得或者

帮助接收犯罪所得后进一步转账、取现等掩饰、隐瞒行为，可单独

评价为洗钱行为。因而对于不以财物交付、取得为既遂要件的犯罪



中，即便财物交付、取得可能为上游犯罪的一个环节，不影响洗钱

罪的认定。 

三、裁决要旨 

  《刑法修正案(十一)》将自洗钱行为独立入罪，其法益应理解

为金融管理秩序与上游犯罪的保护法益。在自洗钱的认定中，其一，

以是否“掩饰、隐瞒上游犯罪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来判断是否属

于洗钱行为。其二，上游犯罪行为人使用他人账户获取违法所得的，

可以通过账户的实际控制人及二者间的财物关联性区分自洗钱与他

洗钱;其三，为避免洗钱罪重复评价上游犯罪构成要件，利用他人提

供账户接收上游犯罪所得的，在以财物交付、取得为既遂要件的犯

罪中一般不再评价洗钱行为;其四，自洗钱行为与刑法特别规定存在

竞合的，应择一重罪定罪处罚;其五，上游犯罪行为人与他人在事前

进行洗钱合谋的，应以他人是否实质影响洗钱行为的计划制定区分

上游犯罪与自洗钱的共犯。 

  信息来源：人民法院案例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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